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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与ＥＮ１０２１６１：２００４《用于压力的无缝钢管交货技术条件　第１部分：规定室温性能的非合

金钢管》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８１６３—１９９９《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本标准与ＧＢ／Ｔ８１６３—１９９９相比主要变

化如下：

———增加了订货内容；

———修改了尺寸允许偏差；

———增加了全长弯曲度要求；

———增加了端头切斜度要求；

———取消了标记示例；

———增加了钢牌号；

———修改了Ｑ３４５的屈服强度；

———对按钢级交货，质量等级Ｂ及以上的钢牌号增加了冲击试验要求；

———修改了组批规则。

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鞍钢股份有限公司、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湖南衡阳钢管（集团）

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会轩、章澎、朴志民、李志、赵斌、晏如。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８１６３—１９８７、ＧＢ／Ｔ８１６３—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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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的订货内容、尺寸、外形、重量、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输送流体用一般无缝钢管。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２２　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ＧＢ／Ｔ２２３．３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二安替比林甲烷磷钼酸重量法测定磷量

ＧＢ／Ｔ２２３．５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还原型硅钼酸盐光度法测定酸溶硅含量

ＧＢ／Ｔ２２３．９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铬天青Ｓ光度法测定铝含量

ＧＢ／Ｔ２２３．１１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过硫酸铵氧化容量法测定铬量

ＧＢ／Ｔ２２３．１２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硫酸钠分离二苯碳酸二肼光度法测定铬量

ＧＢ／Ｔ２２３．１３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硫酸亚铁铵滴定法测定钒含量

ＧＢ／Ｔ２２３．１４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钽试剂萃取光度法测定钒含量

ＧＢ／Ｔ２２３．１６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变色酸光度法测定钛量

ＧＢ／Ｔ２２３．１８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硫代硫酸钠分离碘量法测定铜量

ＧＢ／Ｔ２２３．１９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新亚铜灵三氯甲烷萃取光度法测定铜量

ＧＢ／Ｔ２２３．２３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丁二酮肟分光光度法测定镍量

ＧＢ／Ｔ２２３．２６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硫氰酸盐乙酸丁酯萃取分光光度法测定钼量

ＧＢ／Ｔ２２３．３７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蒸馏分离靛酚蓝光度法测定氮量

ＧＢ／Ｔ２２３．４０　钢铁及合金　铌含量的测定　氯磺酚Ｓ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２２３．４９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萃取分离偶氮氯膦ｍＡ分光光度法测定稀土总量

ＧＢ／Ｔ２２３．５３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铜量

ＧＢ／Ｔ２２３．５４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镍量

ＧＢ／Ｔ２２３．５８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亚砷酸钠亚硝酸钠滴定法测定锰量

ＧＢ／Ｔ２２３．５９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锑磷钼蓝光度法测定磷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０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高氯酸脱水重量法测定硅含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１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磷钼酸胺容量法测定磷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２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乙酸丁酯萃取光度法测定磷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３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高碘酸钠（钾）光度法测定锰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４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锰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７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还原蒸馏次甲基蓝光度法测定硫量

ＧＢ／Ｔ２２３．６８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管式炉内燃烧后碘酸钾滴定法测定硫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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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２２３．６９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管式炉内燃烧后气体容量法测定碳含量

ＧＢ／Ｔ２２３．７１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管式炉内燃烧后重量法测定碳含量

ＧＢ／Ｔ２２３．７２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氧化铝色层分离硫酸钡重量法测定硫量

ＧＢ／Ｔ２２８　金属材料　室温拉伸试验方法（ＧＢ／Ｔ２２８—２００２，ｅｑｖＩＳＯ６８９２：１９９８）

ＧＢ／Ｔ２２９　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ＧＢ／Ｔ２２９—２００７，ＩＳＯ１４８１：２００６，ＭＯＤ）

ＧＢ２４１　金属管　液压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４２　金属管　扩口试验方法（ＧＢ／Ｔ２４２—２００７，ＩＳＯ８４９３：１９９８，ＩＤＴ）

ＧＢ／Ｔ２４４　金属管　弯曲试验方法（ＧＢ／Ｔ２４４—２００８，ＩＳＯ８４９１：１９８６，ＩＤＴ）

ＧＢ／Ｔ２４６　金属管　压扁试验方法（ＧＢ／Ｔ２４６—２００７，ＩＳＯ８４９２：１９９８，ＩＤＴ）

ＧＢ／Ｔ６９９　优质碳素结构钢

ＧＢ／Ｔ１５９１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ＧＢ／Ｔ２１０２　钢管的验收、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ＧＢ／Ｔ２９７５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ＧＢ／Ｔ２９７５—１９９８，ｅｑｖＩＳＯ３７７：

１９９７）

ＧＢ／Ｔ４３３６　碳素钢和中低合金钢　火花源原子发射光谱分析方法（常规法）

ＧＢ／Ｔ５７７７　无缝钢管超声波探伤检验方法（ＧＢ／Ｔ５７７７—２００８，ＩＳＯ９３０３：１９８９，ＭＯＤ）

ＧＢ／Ｔ７７３５　钢管涡流探伤检验方法（ＧＢ／Ｔ７７３５—２００４，ＩＳＯ９３０４：１９８９，ＭＯＤ）

ＧＢ／Ｔ１２６０６　钢管漏磁探伤方法（ＧＢ／Ｔ１２６０６—１９９９，ｅｑｖＩＳＯ９４０２：１９８９、ＩＳＯ９５９８：１９８９）

ＧＢ／Ｔ１７３９５　无缝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ＧＢ／Ｔ１７３９５—２００８，ＩＳＯ１１２７：１９９２、

ＩＳＯ４２００：１９９１、ＩＳＯ５２５２：１９９１，ＮＥＱ）

ＧＢ／Ｔ２００６６　钢和铁　化学成分测定用试样的取样和制样方法（ＧＢ／Ｔ２００６６—２００６，ＩＳＯ１４２８４：

１９９６，ＩＤＴ）

ＧＢ／Ｔ２０１２３　 钢铁 　 总碳硫含量的测定 　 高频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 （常规方法）

（ＧＢ／Ｔ２０１２３—２００６，ＩＳＯ１５３５０：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Ｔ２０１２４　钢铁　氮含量的测定　惰性气体熔融热导法（常规方法）（ＧＢ／Ｔ２０１２４—２００６，

ＩＳＯ１５３５１：１９９９，ＩＤＴ）

３　订货内容

按本标准订购钢管的合同或订单应包括下列内容：

ａ）　标准编号；

ｂ）　产品名称；

ｃ）　钢的牌号，有质量等级的应注明质量等级；

ｄ）　尺寸规格；

ｅ）　订购数量（总重量或总长度）；

ｆ）　交货状态；

ｇ）　特殊要求。

４　尺寸、外形和重量

４．１　外径和壁厚

钢管的外径（犇）和壁厚（犛）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３９５的规定。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可供应其他外径和壁厚的钢管。

４．２　外径和壁厚的允许偏差

４．２．１　钢管的外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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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钢管的外径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钢　管　种　类 允　许　偏　差

热轧（挤压、扩）钢管 ±１％犇或±０．５０，取其中较大者

冷拔（轧）钢管 ±１％犇或±０．３０，取其中较大者

４．２．２　热轧（挤压、扩）钢管壁厚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表２　热轧（挤压、扩）钢管壁厚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钢管种类 钢管公称外径 犛／犇 允　许　偏　差

热轧（挤压）钢管

≤１０２ — ±１２．５％犛或±０．４０，取其中较大者

＞１０２

≤０．０５ ±１５％犛或±０．４０，取其中较大者

＞０．０５～０．１０ ±１２．５％犛或±０．４０，取其中较大者

＞０．１０
＋１２．５％犛
－１０％犛

热扩钢管 — ±１５％犛

４．２．３　冷拔（轧）钢管壁厚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表３　冷拔（轧）钢管壁厚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钢　管　种　类 钢管公称壁厚 允　许　偏　差

冷拔（轧）

≤３
＋１５％犛
－１０％犛

或±０．１５，取其中较大者

＞３
＋１２．５％犛
－１０％犛

４．２．４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供应表１、表２、表３规定以外尺寸允许偏

差的钢管。

４．３　长度

４．３．１　通常长度

钢管的通常长度为３０００ｍｍ～１２５００ｍｍ。

４．３．２　范围长度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钢管可按范围长度交货。范围长度应在通常长

度范围内。

４．３．３　定尺和倍尺长度

４．３．３．１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钢管可按定尺长度或倍尺长度交货。

４．３．３．２　钢管的定尺长度应在通常长度范围内，全长允许偏差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定尺长度不大于６０００ｍｍ，
＋１０
　 ０

ｍｍ；

ｂ）　定尺长度大于６０００ｍｍ，
＋１５
　 ０

ｍｍ。

４．３．３．３　钢管的倍尺总长度应在通常长度范围内，全长允许偏差为：
＋２０
　 ０

ｍｍ，每个倍尺长度应按下述

规定留出切口余量：

ａ）　外径不大于１５９ｍｍ，５ｍｍ～１０ｍｍ；

ｂ）　外径大于１５９ｍｍ，１０ｍｍ～１５ｍｍ。

４．４　弯曲度

４．４．１　钢管的每米弯曲度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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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钢管的弯曲度

钢管公称壁厚／ｍｍ 每米弯曲度／（ｍｍ／ｍ）

≤１５ ≤１．５

＞１５～３０ ≤２．０

＞３０或外径≥３５１ ≤３．０

４．４．２　钢管的全长弯曲度应不大于钢管总长度的１．５‰。

４．５　不圆度和壁厚不均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钢管的不圆度和壁厚不均应分别不超过外径和

壁厚公差的８０％。

４．６　端头外形

４．６．１　外径不大于６０ｍｍ的钢管，管端切斜应不超过１．５ｍｍ；外径大于６０ｍｍ的钢管，管端切斜应

不超过钢管外径的２．５％，但最大应不超过６ｍｍ。钢管的切斜见图１所示。

图１　切斜

４．６．２　钢管的端头切口毛刺应予清除。

４．７　重量

４．７．１　钢管按实际重量交货，亦可按理论重量交货。钢管理论重量的计算按ＧＢ／Ｔ１７３９５的规定，钢

的密度取７．８５ｋｇ／ｄｍ
３。

４．７．２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交货钢管的理论重量与实际重量的偏差应符

合如下规定：

单支钢管：±１０％；

每批最小为１０ｔ的钢管：±７．５％。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钢的牌号和化学成分

５．１．１　钢管由１０、２０、Ｑ２９５、Ｑ３４５、Ｑ３９０、Ｑ４２０、Ｑ４６０牌号的钢制造。

５．１．２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可生产ＧＢ／Ｔ６９９中其他牌号的钢管，其化学成分（熔炼分析）

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规定。

５．１．３　牌号为１０、２０钢的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应符合ＧＢ／Ｔ６９９的规定。

５．１．４　牌号为 Ｑ２９５、Ｑ３４５、Ｑ３９０、Ｑ４２０和 Ｑ４６０钢的化学成分（熔炼分析）应符合 ＧＢ／Ｔ１５９１的规

定，其中质量等级为Ａ、Ｂ、Ｃ级钢的磷、硫含量均应不大于０．０３０％。

５．１．５　当需方要求做成品分析时，应在合同中注明，成品钢管的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ＧＢ／Ｔ２２２

的规定。

５．２　制造方法

５．２．１　钢的冶炼方法

钢应采用电弧炉加炉外精炼或氧气转炉加炉外精炼方法冶炼。

经供需双方协商，也可采用较高要求的其他方法冶炼。需方指定某一种冶炼方法时，应在合同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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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　管坯的制造方法

管坯采用连铸或热轧（锻）方法制造，钢锭也可直接用做管坯。

５．２．３　钢管的制造方法

钢管应采用热轧（挤压、扩）或冷拔（轧）无缝方法制造。需方指定某一种方法制造钢管时，应在合同

中注明。

５．３　交货状态

５．３．１　热轧（挤压、扩）钢管应以热轧状态或热处理状态交货。要求热处理状态交货时，需在合同中注明。

５．３．２　冷拔（轧）钢管应以热处理状态交货。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也可以

冷拔（轧）状态交货。

５．４　力学性能

５．４．１　拉伸性能

交货状态下钢管的纵向拉伸性能应符合表５的规定。

表５　钢管的力学性能

牌　号 质量等级

拉伸性能

抗拉强度

犚ｍ／

ＭＰａ

下屈服强度ａ犚ｅＬ／ＭＰａ

壁厚／ｍｍ

≤１６ ＞１６～３０ ＞３０

断后伸长率

犃／

％

不小于

冲　击　试　验

温度／

℃

吸收能量

犓犞２／Ｊ

不小于

１０ — ３３５～４７５ ２０５ １９５ １８５ ２４ — —

２０ — ４１０～５３０ ２４５ ２３５ ２２５ ２０ — —

Ｑ２９５
Ａ

Ｂ
３９０～５７０ ２９５ ２７５ ２５５ ２２

— —

＋２０ ３４

Ｑ３４５

Ａ

Ｂ

Ｃ

Ｄ

Ｅ

４７０～６３０ ３４５ ３２５ ２９５

２０

２１

—

＋２０

０

－２０

－４０

—

３４

２７

Ｑ３９０

Ａ

Ｂ

Ｃ

Ｄ

Ｅ

４９０～６５０ ３９０ ３７０ ３５０

１８

１９

—

＋２０

０

－２０

－４０

—

３４

２７

Ｑ４２０

Ａ

Ｂ

Ｃ

Ｄ

Ｅ

５２０～６８０ ４２０ ４００ ３８０

１８

１９

—

＋２０

０

－２０

－４０

—

３４

２７

Ｑ４６０

Ｃ

Ｄ

Ｅ

５５０～７２０ ４６０ ４４０ ４２０ １７

０

－２０

－４０

３４

２７

　　ａ 拉伸试验时，如不能测定屈服强度，可测定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犚ｐ０．２代替犚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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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　冲击试验

５．４．２．１　牌号为 Ｑ２９５、Ｑ３４５、Ｑ３９０、Ｑ４２０、Ｑ４６０，质量等级为 Ｂ、Ｃ、Ｄ、Ｅ的钢管，当外径不小于

７０ｍｍ，且壁厚不小于６．５ｍｍ时，应进行冲击试验，其夏比Ｖ型缺口冲击试验的冲击吸收能量和试验

温度应符合表５的规定。冲击吸收能量按一组３个试样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允许其中一个试样的单个

值低于规定值，但应不低于规定值的７０％。

５．４．２．２　表５中的冲击吸收能量为标准尺寸试样夏比Ｖ型缺口冲击吸收能量要求值。当不能制备标

准尺寸试样时，可制备小尺寸试样。当采用小尺寸冲击试样时，其最小夏比Ｖ型缺口冲击吸收能量要

求值应为标准尺寸试样冲击吸收能量要求值乘以表６中的递减系数。冲击试样尺寸应优先选择尽可能

的较大尺寸。

表６　小尺寸试样冲击吸收能量递减系数

试　样　规　格 试样尺寸（高度×宽度）／（ｍｍ×ｍｍ） 递　减　系　数

标准试样 １０×１０ １．００

小试样 １０×７．５ ０．７５

小试样 １０×５ ０．５０

５．４．２．３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其他牌号、质量等级也可进行夏比Ｖ型缺

口冲击试验，其试验温度、试样尺寸、冲击吸收能量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５．５　工艺试验

５．５．１　压扁试验

对于外径大于２２ｍｍ～４００ｍｍ，并且壁厚与外径比值不大于１０％的１０、２０、Ｑ２９５和Ｑ３４５牌号的

钢管应进行压扁试验。压扁试验平板间距（犎）按式（１）计算：

犎 ＝
（１＋α）犛
α＋犛／犇

……………………………（１）

式中：

犎———平板间距，单位为毫米（ｍｍ）；

犛———钢管公称壁厚，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钢管公称外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α———单位长度变形系数，１０钢取０．０９；２０钢取０．０７；Ｑ２９５、Ｑ３４５取０．０６。

压扁试验后，试样不允许出现裂缝或裂口。

５．５．２　扩口试验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对于壁厚不大于８ｍｍ的１０、２０、Ｑ２９５和Ｑ３４５

牌号的钢管，可做扩口试验。扩口试验顶心锥度为３０°、４５°、６０°中的一种。扩口后试样的外径扩口率应

符合表７的规定，扩口后试样不允许出现裂缝或裂口。

表７　钢管外径扩口率

牌　　号

钢管外径扩口率／％

内径／外径

≤０．６ ＞０．６～０．８ ＞０．８

１０、２０ １０ １２ １７

Ｑ２９５、Ｑ３４５ ８ １０ １５

５．５．３　弯曲试验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外径不大于２２ｍｍ的钢管可做弯曲试验，弯曲

角度为９０°，弯芯半径为钢管外径的６倍，弯曲后弯曲处不允许出现裂缝或裂口。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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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４　液压试验

钢管应逐根进行液压试验，试验压力按式（２）计算，最大试验压力不超过１９．０ＭＰａ。在试验压力

下，稳压时间应不少于５ｓ，钢管不允许出现渗漏现象。

犘＝２犛犚／犇 ……………………………（２）

式中：

犘———试验压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犛———钢管的公称壁厚，单位为毫米（ｍｍ）；

犇———钢管的公称外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犚———允许应力，取规定下屈服强度的６０％，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供方可用涡流探伤、漏磁探伤或超声波探伤代替液压试验。用涡流探伤时，应采用ＧＢ／Ｔ７７３５中

的验收等级Ａ；用漏磁探伤时，应采用ＧＢ／Ｔ１２６０６中的验收等级Ｌ４；用超声波探伤时，人工缺陷尺寸

应采用ＧＢ／Ｔ５７７７中Ｌ４（Ｃ１２）。

５．６　表面质量

钢管的内外表面不允许有目视可见的裂纹、折叠、结疤、轧折和离层。这些缺陷应完全清除，清除深

度应不超过公称壁厚的负偏差，清理处的实际壁厚应不小于壁厚偏差所允许的最小值。

不超过壁厚负偏差的其他局部缺欠允许存在。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钢管的尺寸和外形应采用符合精度要求的量具进行测量。

６．２　钢管的内外表面应在充分照明条件下进行目视检查。

６．３　钢管其他检验项目的取样方法和试验方法应符合表８的规定。

表８　钢管的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方法、试验方法

序 号 检验项目 取　样　数　量 取样方法 试验方法

１ 化学成分 每炉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２００６６

ＧＢ／Ｔ２２３

ＧＢ／Ｔ４３３６

ＧＢ／Ｔ２０１２３

ＧＢ／Ｔ２０１２４

２ 拉伸试验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２９７５ ＧＢ／Ｔ２２８

３ 冲击试验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一组３个试样 ＧＢ／Ｔ２９７５ ＧＢ／Ｔ２２９

４ 压扁试验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２４６ ＧＢ／Ｔ２４６

５ 扩口试验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２４２ ＧＢ／Ｔ２４２

６ 弯曲试验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１个试样 ＧＢ／Ｔ２４４ ＧＢ／Ｔ２４４

７ 液压试验 逐根 — ＧＢ／Ｔ２４１

８ 超声波探伤检验 逐根 — ＧＢ／Ｔ５７７７

９ 涡流探伤检验 逐根 — ＧＢ／Ｔ７７３５

１０ 漏磁探伤检验 逐根 — ＧＢ／Ｔ１２６０６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查和验收

钢管的检查和验收由供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

犌犅／犜８１６３—２００８



GB/T 8163-2008 

7.2 组批规则

7. 2. 1 钢管按批进行检查和验收。

7.2. 2 若钢管在切成单根后不再进行热处理，则从一根管坯轧制的铜管截取的所有管段都应视

为一根。

7.2.3 每批应由同一牌号、同一炉号、同一规格和同一热处理制度（炉次）的铜管组成。每批钢管的数

量应不超过如下规定：

a) 外径不大于 76 mm，并且壁厚不大于 3 mm:400 根；

b) 外径大于 35lmm:50 根；

c) 其他尺寸： 200 根。

7.2.4 需方如元特殊要求时， 10 、 20 钢可以不同炉号的同一牌号、同一规格的钢管组成一批。

7.2.5 剩余铜管的根数，如不少于上述规定的 50%时则单独列为一批，少于上述规定的 50%时可并入

同一牌号、同一炉号和同一规格的相邻一批中。

7.3 取样数量

每批钢管各项检验的取样数量应符合表 8 的规定。

7.4 复验与判定规则

铜管的复验与判定规则应符合 GB/T 2102 的规定。

8 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8. 1 铜管的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 GB／丁 2102 的规定。

8.2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钢管的内外表面可涂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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